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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城乡统筹发展的财政对策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9月22日  刘桔林 王焕清  

[摘要]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财政角度看，我国政府财政

政策必须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城乡统筹发展应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税收制

度；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促使农民以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

变，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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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手段，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在《甘肃科

技》2006年4期撰文谈了一些看法，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 

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应该有纳税义务。所以从

长远考虑，还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这可以从制度上保证不再开

征专门面向农业、农民的税收，消除“搭车收费”的可能，从根本上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形成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长效机制，这有利于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笔者认为统一城乡税制可分长期

和近期两步走。 

从近期来看，要围绕巩固扩大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坚持“多予、

少取、放活”的方针，不再开征面向农民的特定税种，抓紧研究完善有关财税政策，为最终统一城

乡税制创造条件。 

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要逐步将农民纳入国家整体

的、统一的税收体系中，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税收制度。当然，由于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

农业都具有弱质性，即使统一城乡税制后也要在具体税收政策上体现对农民和农业的优惠照顾。具

体来说，税制改革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将农产品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开征增值税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如法国、英国、德国等，一般都将

农产品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我们在将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的同时，对进入市场的农产

品征收增值税。具体可以借鉴法国的做法，对农产品适用较低税率。但我国现阶段对农产品征收增

值税的时机还不太成熟，还需要根据农业发展的情况考虑其改革的步伐。 



2、统筹城乡所得税制 

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基础上，对农业生产者的

收益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是对公司型的农场征收企业所得税；二是

依据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征收个人所得税。将个人所得税改为以

家庭为纳税单位，实行夫妇联合申报，综合考虑收入情况。但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户经营规模很小，

农民又大都没有计账的习惯，如果对农民开征所得税，确实存在计税所得难于确定、征管困难、税

收成本高等问题。国外解决这一问题的做法是采取农业标准课税法，即以确定的标准农业所得作为

基准，结合土地面积情况计算农民的农业所得，作为课税的依据。由于个人所得税设置了免征额，

这样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将绝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 

3、建立城乡统一的房地产税制 

改革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建立完善的房地产税制。一是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土地使用

税合并为房地产税；二是扩大征税范围，将单位和个人的房产不分生产经营还是自用、不分坐落城

镇还是农村，全部纳入征税范围，实现宽税基的广泛征收，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税的调节作用；三是

对负担房地产税有困难的城市低收入者、下岗职工、贫困农民、孤寡老人和遭受天灾人祸的纳税人

等给予税收减免，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四是规范计税依据，合理设计税率，根据征税对象分别设

计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两个税目，在税率的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城乡居民的承受能力，切实保证

减轻农民的实际负担，不增加或少增加城镇居民的负担，实行轻税政策。 

4、调整消费税征税项目 

将原来征收农业特产税的烟叶改征消费税，通过税收调节来引导农业结构的调整。烟叶改征消

费税后，因农业特产税属地方收入，消费税属中央收入，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解决因税种变

化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问题。同时相应制定对农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统一的税制下，各国出于保

护农业的考虑，都在税率和抵免等方面对农民制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应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

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在税收政策上对农民应该有所倾斜。 

二、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内容应该是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

务，满足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存状况，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建

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长期以来，城乡差距的扩大，集中体现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上存在

着的不公平。解决这一矛盾，是政府的职责，需要调整政策，重建制度。 

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应坚持城乡平等的非歧视原则，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大致均衡的公共产

品，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应该是公平享受国民待遇

的农民。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分城乡都要由政府提供。财政对农业、农村支出比例的提

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农业、农村发展了，全社会受益、全体国民受益，不能片面认为这是

对农民的恩赐和特殊照顾。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大对农村的投资，是偿还历史的欠账。 

但现实中我国的财政制度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好：具有较高收入的城市居民享受着政府提供的电

力、自来水、通讯、道路等公共设施，享受的义务教育，享受着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



而低收入的农民由于基层政府无力提供公共产品，只能是修路农民集资、拉电农民掏钱、义务教育

也是自己掏钱，更无权享受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使资金从财政渠道不断向城市集中。2005年全国

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1 3.22。农业效益差，

农民收入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财政应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 

具体就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来讲，一是要建立起中央、省、市、县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

产品供给格局，政府应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农村公共产

品供给主体的职责权限。二是各级政府都应建立起相应的负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负责农村

公共产品投入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信息，并对供需信息进行分

析，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规划。 

三、促使农民以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 

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居民都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近几年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在农村推行社会保

障制度。政府把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在城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分配给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农村比例严重偏低。农村社会保

障主要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 

笔者认为在农村推广社会保障是应该分层次、分步骤进行，不能盲目冒进。当前首先考虑的应

当是将失地农民纳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国家已经从宏观上控制用地规模，但由于我国

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被征用土地及被征地农民的数量依然呈刚性增长趋势。

失地农民无疑成了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突破口。就整个社会而言，丧失保障的群体是对整个社会安

定威胁最大的群体。我们可以先通过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保问题为契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

决农村整体社保的方法，从而为日后的城乡社保大统筹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

保障体系，可以缓解当地政府一次性支付补助费的资金压力；同时地农民的社保问题逐步解決后，

将壮大社会保障资金的实力，缓解城镇养老保险因隐性债务而负担沉重的问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

定，也有利于“社会保障全民化”目标的最终实现。 

失地农民需要解决养老保险、生活、就业、医疗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养老问题尤为突出迫切。

有调查资料表明，目前被征地农民50岁以上人员的比例大约占30%，16岁至50岁青壮年人员的比例约

占50%，50岁以上群体现在正处于农村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又即将步入老龄，他们在失去土地后，就

业和创业的可能性很小，养老问题最为迫切。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不仅可解决被征地农民老有所养

的问题，而且极大减轻了青壮年农民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

的意义。 

在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后，再考虑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国家制定相应政策，使农

民工享受与城市职工一样的住房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城市基本社会保障，

消除农民工进城的制度障碍，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通过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

系，弱化土地的基本社保功能，促使农民以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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